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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通则是根据中国石化 (1999)建标字 194号文的通知，由中国石化集团北京设计院对原《石油

化工企业工艺装置设备布置设计通则》SHJ11-89进行修订而成。

    本通则共分5章。这次修订的主要内容有:

    1标准名称更改为《石油化工工艺装置布置设计通则》;

2 对有关内容进行了局部修改和补充;

3 第3章增加 “装置储罐的布置”。

    在修订过程中，针对原通则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总结了近几年石油化工装置

设备布置的设计和使用方面的实践经验，并征求了有关设计、施工、生产等方面的意见，对其中的主

要问题进行了多次讨论，最后经审查定稿。

    本通则在实施过程中，如发现需要修改补充之处，请将意见和有关资料提供我院，以便以后修订

时参考。

    我院的通讯地址及邮政编码

    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安德路甲67号

    邮政编码:100011

本通则的主编单位、参加编制单位和主要起草人

主 编 单 位:中国石化集团北京设计院

参加编制单位:中国石化集团兰州设计院

主要起草人:张德姜、徐心兰、林淑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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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则

本通则适用于石油化工新建工艺装置的设各布置设计。扩建或改建装置的设备布置设计可参照

执行本通则时，尚应符合现行有关强制性标准规范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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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一 般 规 定

2.0.1设备布置设计应满足工艺流程、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的要求，并应考虑以下各方面的需要:

    1工厂总体布置:

    2 操作、维护、检修、施工和消防:

    3 节省用地和减少能耗。

2.0.2装置主管廊和设备的布置应根据装置在工厂总平面图上的位置以及与有关装置、罐区、系统管
廊、道路等的相对位置确定，并与相邻装置的布置相协调。

2.0.3设备布置应按下列原则考虑:

    1根据风向条件确定设备、设施与建筑物的相对位置;

    2根据气温、降水量、风沙等气候条件和生产过程或某些设备的特殊要求，决定是否采用室内布置;

    3根据装置竖向布置，确定装置地面零点标高与绝对标高的关系:

    4 根据地质条件，合理布置重荷载和有振动的设备;

    5设备、建筑物、构筑物宜布置在同一地平面上.当受地形限制时，应将控制室、变配电室、化

验室、生活间等布置在较高的地平面上:装置储罐宜布置在较低的地平面上.

2.0.4 设备应按工艺流程顺序和同类设备适当集中相结合的原则进行布置。在管廊两侧按流程顺序布
置设备、减少占地面积、节省投资。处理腐蚀性、有毒、粘稠物料的设备宜按物性分别紧凑布置。

2.0.5 设备、建筑物、构筑物应按生产过程的特点和火灾危险性类别分区布置。为防止结焦、堵塞、

控制温降、压降，避免发生副反应等有工艺要求的相关设备，可靠近布置。

2.0.6 设备、建筑物、构筑物的防火间距应符合现行《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Jl6,《石油化工企业

设计防火规范》GB50160的要求。

2.0.7 利用电能的设备和电动机用的电气设备的布置.应符合国家现行《爆炸和火灾危险环境电力装

置设计规范》GB50058的要求.

2.0.8 设备的间距除应满足防火、防爆规范外，还应符合下列要求:

    1 为操作、检修、装卸和吊装所需留有的场地和通道;

    2满足设备和构架的梯子、平台的布置;

    3满足设备基础、地下埋设的管道、管沟、电缆沟和排水井的布置;

    4满足管道和仪表的安装。

2.0.9工艺装置如需分期建设或预留发展余地，预留区的位置应根据工厂总体布置的要求、生产过程

的性质和设备特点确定。

2.0.10 工艺设备的竖面布置，应按下列原则考虑:
    1工艺设计不要求架高的设备，尤其是重型设备，应落地布置:

    2 由泵抽吸的塔和容器以及真空、重力流、固体卸料等设备，应按工艺流程的要求，布置在合适

的高层位置;

    3 当装置的面积受限制或经济上更为合理时，可将设备布置在构架上。

2.0.11 设备基础标高和地下受液容器的位置及标高，应结合装置的竖向布置设计确定。

2.0.12在确定设备和构筑物的位置时，应使其地下部分的基础不超出装置边界线。

2.0.13在操作或检修过程中有可能被油品、腐蚀性介质或有毒物料污染的区域应设围堰;处理腐蚀

性介质的设备区尚应铺设防腐蚀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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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围堰应符合下列要求:

    1围堰应比堰区地面高出150-200mm;

    2 围堰内应有排水设施:
    3 围堰内地面应坡向排水设施，坡度不宜小于3%o,

2.0.15装置内如需设放空设施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1可姗气体及有害气体的排放要求和高度，应符合现行 《大气污染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和

《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规范》GB50160有关泄压排放的要求。
    2 放空用烟囱应设置在装置的一端或边缘地区，且位于装置常年最小频率风向的上风侧:

    3 放空用烟囱与周围平台的位置关系应符合下列要求:

      a如在烟囱顶部外缘水平方向20m范围内布置平台，烟囱顶部至少高出平台3. 5m，如图2.0.15

        所示;如平台上还有操作室，烟囱应高出操作室的屋顶2m:
      b如在烟囱顶部外缘算起水平方向20m以外布置平台，平台应按图2.0.15要求设置。

图2.0.15放空用烟囱高度与周围平台关系示意图

2.0.16 输送介质对距离、角度、高差等有特殊要求的管道以及大直径管道的布置，应在设备布置设

计或竖面布置设计时统筹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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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管廊和常用设备的布置

3.1 主管廊的布里

3.1.1主管廊在装置内应处于能联系尽量多的设备的位置。
3.1.2为充分利用空间，主管廊上方可布置空气冷却器 (以下简称“空冷器”)，下方可布置泵 (或泵

房)、换热器或其他小型设备，但应符合第3.4.6条和第3.6.3条的规定。

3.1.3主管廊的宽度和管架跨度的确定，应考虑下列因素:
    1 管道的数量及其间距:

    2 架空敷设的仪表引线和电力电缆的槽架所需的宽度:

    3 预留管道所需的宽度:
    4 主管廊上布置空冷器时，管廊管架立柱中心宜与空冷器构架支柱中心对齐;

    5主管廊下布置泵时，应考虑泵底盘尺寸及泵所需要操作和检修通道的宽度:

    6 单跨管架跨度不宜大于lome

3.1.4 主管廊可以布置成单层或多层，最下一层的净空应按管廊下设备高度、设备连接管道的高度和

操作、检修通道要求的高度确定，且不应小于3m.
3.1.5 管廊下作为消防通道时，管廊至地面的最小净高不应小于4. 5m.

3.1.6 主管廊管架间距应满足大多数管道的跨距要求，通常为6-9m.

3.1.7当采用混凝土管架时，横梁上应埋设一根0 20mm圆钢，以减少管道与横梁间的摩擦力。

                                3.2 塔和立式容器的布置

3.2.1 塔与其关联设备如进料加热器、非明火加热的重沸器、塔顶冷凝冷却器、回流罐、塔底抽出泵

等，宜按工艺流程顺序靠近布置。

3.2.2塔和立式容器的布置按下列原则考虑:

    1 单排布置的塔和立式容器，当其平台单独布置时，宜中心线对齐;当联合布置时.宜中心线对

齐或切线对齐;

    2对于直径较小、本体较高的塔和立式容器，可双排布置或成三角形布置，利用平台把塔和容器

联系在一起提高其稳定性;

    3 直径小于或等于 l000mm的塔和立式容器也可布置在构架内或构架的一侧，利用构架提高其

稳定性和设置平台、梯子.

3.2.3沿主管廊布置的塔和立式容器，如主管廊上方无设备，可布置在主管廊的两侧;如上方有设备，

应在主管廊的一侧留出管廊上方设备的检修场地或通道。

3.2.4 塔和立式容器，宜在靠近管廊的一侧布置管道，另一侧设置检修场地或通道。塔和立式容器的

人孔宜朝向检修侧。

3.2.5 沿管廊布置的塔和立式容器与管廊的间距，按下列要求确定:

    1在塔与管廊之间布置泵时，应按泵的操作、维修和配管要求确定;

    2 塔与管廊之间不布置泵时，塔外壁与管架立柱中心线之间的距离，不宜小于3m.

3.2.6 塔与塔之间或塔与其它相邻设备之间的距离，除应满足管道、平台、仪表和小型设备等布置和

安装的要求外，尚应满足操作、维修通道和基础布置的需要。两塔之间的净距不宜小于2. 5m.

3.2.7塔和立式容器的安装高度应符合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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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当利用内压或流体重力将物料送往其它设备或管道时，应由其内压和被送往设备或管道的压力
和高度确定:

    2 当用泵抽吸时，应由泵的汽蚀余量和吸入管道的压力降确定设备的安装高度:

    3 带有非明火加热重沸器的塔，其安装高度，应按塔和重沸器之间的相互关系和操作要求确定:

    4 应满足塔底管道安装和操作所需要的最小净空，且塔的基础面高出地面不应小于200mm o

3.2.8 对于布置在构架上的分段塔，当无法使用机动吊装机具时，应在构架上设置检修吊装设施。

                                    3.3 反应器的布置

3.3.1 反应器与提供反应热的加热炉的净距应尽量缩短，但不应小于4. 5m.

3.3.2 根据生产过程需要，反应器的构架可设顶棚。反应器也可布置在厂房内。

3.3.3 成组的反应器应中心线对齐成排布置在同一构架内。

3.3.4 反应器的布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除采用移动吊车外，构架顶部应设置装催化剂和检修用的平台和吊装机具:
    2 对于布置在厂房内的反应器，应设置吊车并在楼板上设置吊装孔，吊装孔应靠近厂房大门和运

输通道;

    3 反应器一侧应有运输催化剂所需的场地和通道;

    4 对于内部装有搅拌或输送机械的反应器，应在顶部或侧面留出搅拌或输送机械的轴和电机的拆

卸、起吊等检修所需的空间和场地。

3.3.5 反应器的安装高度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卸料口在反应器正下方时，其安装高度应能使催化剂的运输车辆进入反应器下方，以便卸出废

催化剂，其净空不宜小于3m;

    2 卸料口伸出反应器底座外并允许催化剂就地卸出时，卸料口的高度不宜低于1. 2m;

    3如废催化剂结块需要处理，应有废催化剂的粉碎、过筛操作所需空间。

3.3.6反应器的支撑:

    1 反应器裙座支撑宜采用同径裙座:

    2 反应温度 200℃以上的反应器，为了便于散热，反应器裙座应有足够高度，使裙座与钢筋混凝

土接触处的温度不超过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允许受热温度:
    3直径较小的反应器宜采用支腿或支耳支撑。

3.3.7操作压力超过3. 5MPa的反应器宜集中布置在装置的一端或一侧。

                                3.4 管壳式换热器的布置

3.4.1 与分馏塔关联的冷换设备，如塔底重沸器、塔顶冷凝冷却器等，宜按工艺流程顺序布置在分馏

塔的附近。

3.4.2两种物料进行热交换的换热器，宜布置在两种物料进出口管道最近的位置。

3.4.3用水或冷剂冷却几组不同物料的冷却器，宜成组布置。一种物料与几种不同物料进行换热的管

壳式换热器应成组布置。

3.4.4在构架上布置的换热器应按一端支座基础中心线对齐:地面布置的换热器可按一端支座基础中

心线对齐，或管程进出口中心线对齐。

3.4.5两台换热器可根据需要重叠布置.壳体直径大于或等于1. 2m的换热器不宜重叠布置。

3.4.6操作温度高于物料自燃点的换热器的上方，如无楼板或平台隔开，不应布置其它设备。
3.4.7 换热器之 间、换热器与其他 设各之 间的净距不宜小于 0. 7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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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8 浮头式换热器在地面上布置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1浮头的两侧应有宽度不小于0. 6m的空地，浮头端前方宜有宽度不小于1. 2m的空地;

    2 管箱的两侧应有宽度不小于0. 6m的空地，管箱端前方应有比管束长度长1. 5m的空地。

3.4.9 浮头式换热器在构架上布里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1浮头端前方平台净空不宜小于0. 8m;

    2 管箱端前方平台净空不宜小于lm，并应考虑管束抽出区所需的空间:

    3 构架高度应能满足换热器的管箱和浮头的头盖吊装需要;

    4 立式浮头式换热器布置在构架上时，应有抽管束的空间。

3.4.10 立式反应气体换热器，可与反应器布置在一个构架上，应考虑移动式吊车抽管束所需的空间;

当不能采用移动式吊车抽管束时，应设置吊车梁。

3.4.11换热器安装高度应保证其底部接管的最低标高或排液阀下部与地面或平台面的净空不应小于

150mm.

                                  3.5 重沸器的布里

3.5.1重沸器的安装高度应满足塔和重沸器的相对关系和操作要求。

3.5.2 明火加热的重沸器与塔的间距，应按现行 《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规范》GB50160中加热炉

与塔的间距要求布置。

3.5.3用蒸汽或热载体加热的卧式重沸器应靠近塔布置，二者之间的距离应满足管道布置要求，重沸

器抽管束的一端应有检修场地和通道。

3.5.4立式重沸器宜用塔体作支撑布置在塔侧，其上方应留有足够的检修空间。

3.5.5一座塔需要多台并联的立式重沸器时，重沸器的位置和安装高度，除保证工艺要求外，尚应满

足进出口集合管的布置要求并便于操作和检修。

                                3.6 空气冷却器的布1

3.6.1空冷器宜布置在装置全年最小频率风向的下风侧。
3.6.2空冷器应布置在主管廊的上方、构架的顶层或塔顶。

3.6.3空冷器不应布置在操作温度等于或高于物料自燃点和输送、储存液化烃设备的上方;否则应采

用非燃烧材料的隔板隔离保护。

3.6.4多组空冷器布置在一起时，应布置形式一致，宜采用成列式布置;应避免一部分成列式布置而

另一部分成排布置。

3.6.5空冷器的布置应避免自身的或相互间的热风循环，可采取下列措施:

    1同类型空冷器布置在同一高度:

    2相邻空冷器靠紧布置;
    3 成组的千式鼓风式空冷器与引风式空冷器分开布置，引风式空冷器应布置在鼓风式空冷器的常

年最小频率风向的下风侧;

    4 引风式空冷器与鼓风式空冷器布置在一起时，应将鼓风式空冷器管束提高.

3.6.6斜顶式空冷器不宜把通风面对着夏季的主导风向。斜顶式空冷器宜成列布置，如成排布置时，

两排中间应有不小于3m的空间。

3.6.7并排布置的两台增湿空冷器或干湿联合空冷器的构架立柱之间的距离，不应小于3m.

3.6.8空冷器管束两端管箱和传动机械处应设置平台。

3.6.9 布置空冷器的构架或主管廊的一侧地面上应留有必要的检修场地和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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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加热炉的布I

3.7.1 明火加热炉宜集中布置在装置的边缘并靠近消防通道，且位于可然气体、液化烃、甲B类液
体设备的全年最小频率风向的下风侧。

3.7.2加热炉与其它明火设备应布置在一起。

3.7.3几座加热炉可按炉子中心线对齐成排布置。两座加热炉净距不宜小于3m.

3.7.4 当采用机动维修机具吊装加热炉炉管时，应有机动维修机具通行的通道和检修场地。对于带有

水平炉管的加热炉，在抽出炉管的一侧，检修场地的长度不应小于炉管长度加2m.

3.7.5加热炉外壁与检修道路边缘的间距不应小于3m.

3.7.6对于设有蒸汽发生器的加热炉，汽包宜设在加热炉顶部或邻近的构架上。

3.7.7加热炉与其附属的燃料气分液罐、燃料气加热器的间距，不应小于6m.

3.7.8 当加热炉有空气预热器、鼓风机、引风机等辅助设备时，辅助设备的布置应不妨碍其本身和加

热炉的检修。

3.7.9加热炉与露天布置的液化烃设备间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22. 5m，当设备之间设置非燃烧材料的

实体墙时，其间距可减少，但不得小于15m.实体墙的高度不宜小于3m,距加热炉不宜大于5m，并

应能防止可燃气体窜入炉体。

    当液化烃设备的厂房或甲类气体压缩机房朝向加热炉一面为封闭墙时，加热炉与厂房的间距可减

少，但不得小于15m.

                                3.8 卧式容器的布It

3.8.1卧式容器成组布置时，宜按支座基础中心线对齐或按封头顶端对齐，并考虑便于设置联合平台。

卧式容器之间的净距不宜小于0. 7m.

3.8.2 确定卧式容器的安装高度时，除应符合物料重力流或泵吸入高度等要求外，尚应符合下列要求:

    1容器下有集液包时，应有集液包的操作和检测仪表所需的足够空间:

    2 容器下方需设操作通道时，容器底部配管距地面的净空不应小于2.2m:

    3 不同直径的卧式容器成组布置在地面或同一层楼板或平台上，直径较小的卧式容器中心标高可

适当提高，使与直径较大的卧式容器筒体顶部标高一致，以便于设置联合平台。卧式容器的平台的设

置应考虑人孔和液面计等操作。顶部平台标高宜比顶部管嘴法兰面低 巧Omm。当液面计上部接口高度

距地面或操作平台超过3m时，液面计应装在直梯附近。
3.8.3 卧式容器在地坑内布置时，应妥善处理坑内积水和有毒、易爆、可姗介质的积聚。坑内尺寸应

满足对容器的操作和检修要求。对多雨地区可考虑在地坑上部设置雨栩。

                                  3.9 装里储铸的布f

3.9.1 在装置正常生产过程中，不直接参加工艺过程，但又需要紧靠装置设置的某些原料或成品等装

置储罐，当液化烃罐总容积不大于100m3，可燃气体或可燃液体峨总容积不大于1000m'时，其与设备、

建筑物的防火间距应符合现行《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规范》GB50160中“设备、建筑物平面布置的

防火间距”的规定。

3.9.2 液化烃罐总容积大于100m3且小于300m'，可燃液体罐总容积大于1000m'且小于3000m'，可

燃气体罐总容积大于1000m3且小于5000m'时，可在装置附近集中布置，其与装置的防火间距不应小

于表3.9.2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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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9.2 装里储Is与装I的防火间距 (m)

藻豪fi1;}}f}1
液 化 烃 可 嫩 液 休 可嫩气体

甲 人 甲 B、乙 丙 甲、乙

甲 30 25 20

15乙 25 20 15

丙 20 巧 15

3.9.3 装置储罐之间的防火间距应符合现行 《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规范》GB50160的有关规定。

当单个液化烃罐容积小于50m'、可燃液体罐容积小于loom'、可燃气体罐容积小于200m'时，可按介

质温度低于自燃点的“其他工艺设备”确定其防火间距。

                                  3.10 泵 的布1

3.10.1泵宜露天布置。在寒冷或多风沙地区可布置在室内，在多雨地区可布置在雨棚内。

3.10.2 成排布置的泵应按防火要求、操作条件和物料特性分组布置。

3.10.3 泵成排布置时，宜将泵端出入口中心线取齐或泵端基础边对齐。

3.10.4 泵双排布置时，宜将两排泵的动力端相对，在中间留出检修通道。

3.10.5 泵多排布置时，宜将两排泵的动力端相对，每排中间分别留出检修和操作通道。

3.10.6 蒸汽往复泵的动力侧和泵侧应留有抽出活塞和拉杆的位置。

3.10.7 泵布置在主管廊下方或外侧时，泵区通道的净宽和净高应符合第 4.4.8条的规定，泵端前面

操作通道的宽度，不应小于lm.

3.10.8泵布置在主管廊下方或外侧时，不论是单排或双排，泵和驱动机的中心线宜与管廊走向垂直。

3.10.9泵布置在室内时，两排泵净距不应小于2m。泵端或泵侧与墙之间的净距应满足操作、检修要

求且不宜小于lm.

3.10.10 除安装在联合基础上的小型泵外，两台泵之间的净距不宜小于0. 7m.

3.10.11液化烃泵、操作温度等于或高于自燃点的可燃液体泵、操作温度低于自燃点的可燃液体泵，

应分别布置在不同房间内，各房间之间的隔墙应为防火墙:液化烃泵不超过两台时，可与操作温度低

于自燃点的可燃液体泵同房间布置。

    操作温度等于或高于自燃点的可燃液体泵房的门窗与操作温度低于自燃点的甲B、乙A类可燃液

体泵房的门窗或液化烃泵房的门窗的距离，不应小于4. 5m.

3.10.12 操作温度等于或高于自燃点的可燃液体泵宜集中布置，与操作温度低于自燃点的可燃液体泵

之间应有不小于4. 5m的防火间距;与液化烃泵之间应有不小于7. 5m的防火间距。

3.10.13 在液化烃泵房、操作温度等于或高于自燃点的可燃液体泵房的上方，不应布置甲、乙、丙类

液体缓冲罐等容器.
3.10.14 泵的基础面宜高出地面200mm，最小不得小于l00mm。在泵吸入口前安装过滤器时，泵基

础高度应考虑过滤器能方便清洗和拆装。
3.10.15 立式泵布置在主管廊或构架下方时，其上方应留出泵体安装和检修所需的空间。

3.10.16 公用备用泵宜布置在相应泵的中间位置。

3.10.17 泵的布置应考虑连接管道的柔性设计要求。

                                    3.11 压缩机的布置

3.11.1 压缩机组及其附属设备的布置，应满足制造厂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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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2 压缩机宜布置在被抽吸的设备附近，其附属设备宜靠近机组布置。

3.11.3 可燃气体压缩机的布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与明火设备、非防爆的电气设备的间距，应符合现行《爆炸和火灾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

GB50058和 《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规范》GB50160的规定;

    2宜露天布置或半敞开布置。在寒冷或多风沙地区可布置在厂房内;

    3单机驱动功率等于或大于 150kW 的甲类气体压缩机厂房，不宜与其它甲、乙、丙类房间共用

一幢建筑物:压缩机的上方，不得布置甲、乙、丙类液体设备，但自用的高位润滑油箱不受此限。

3.11.4 单层布置的压缩机，当基础较高时，宜按需要设置操作平台;当附属设备较多时，宜两层布置。

3.11.5 压缩机的安装高度，应根据其结构特点确定。进出口都在底部的压缩机的安装高度，应符合

下列要求:

    1 进出口连接管道与地面的净空要求:

    2进出口连接管道与管廊上管道的连接高度要求;

    3吸入管道上过滤器的安装高度与尺寸的要求:

    4为了减少振动应降低往复式压缩机的安装高度。

3.11.6 压缩机的附属设备的布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多级压缩机的各级气液分离罐和冷却器应靠近布置。在满足操作和维修要求的前提下，应考虑

压缩机进出口的综合受力影响、合理布置各级气液分离罐和冷却器;

    2 高位油箱宜布置在建筑物的构架上，并应设平台和直梯，其安装高度应满足制造厂的要求:
    3润滑油和密封油系统宜靠近压缩机布置并应满足标高要求和油冷却器的检修要求。

3.11.7 压缩机的驱动机为汽轮机时，汽轮机的附属设备的布置，应考虑下列因素:

    1 汽轮机周围应留有足够的空地以满足配管和操作的需要:

    2凝汽式汽轮机采用空冷器时，空冷器的位置应靠近汽轮机，空冷器的安装高度应满足凝结水泵

的吸入高度的要求;

    3凝汽式汽轮机采用冷凝冷却器时，冷凝冷却器宜布置在汽轮机的下方，也可布置在汽轮机的侧

面。冷凝冷却器的安装高度应满足凝结水泵的吸入高度的要求。冷凝冷却器管箱侧应留出抽管束所需

要的场地。

3.11.8压缩机布置在厂房内时，除应考虑压缩机本身的占地要求外，尚应符合下列要求:

    1机组与厂房墙壁的净距应满足压缩机或驱动机的活塞、曲轴、转子等的检修要求，并不应小于2m;

    2 机组一侧应有检修时放置机组部件的场地，其大小应能放置机组最大部件并能进行检修作业，

多台机组可考虑合用检修场地:

    3 双层布置的压缩机厂房，应按机组的最大检修部件设置吊装孔和选用吊车:

    4 压缩机和驱动机的全部一次仪表盘，如制造厂无特殊要求，应布置在靠近驱动机的侧面或端部，

仪表盘后应有检修通道。

3.11.9 吊车的选用应符合下列要求:
    1压缩机的最大检修部件重量超过1. Ot时，应设吊车:

      a起重量小于1. Ot，宜选用移动式三角架，配电动葫芦或手拉葫芦:

      b起重量1. 0t-3. Ot，宜选用手动梁式吊车:

      c起重量大于3. 0t-10. Ot，宜选用手动桥式吊车:

      d起重量大于10. Ot，宜选用电动桥式吊车。

    2 按压缩机台数和用途选用吊车:
      a压缩机露天布置，可不设固定吊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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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筑物、构筑物及通道的布置

4.1 建筑物的布1

4.1.1 建筑物一般布置在装置工艺设各区域内，而控制室、变配电室等应布置在装置的一侧，位于爆
炸危险区范围以外，并宜位于甲类设备全年最小频率风向的下风侧。

4.1.2 建筑物室内地面高出室外地面不应小于200mm。对于可能产生比空气重的可燃气体的装置，

控制室、变配电室、化验室室内地面应至少比室外地坪高出0. 6m,
4.1.3 建筑物的出入口应符合下列要求:

    1便于操作人员通行:

    2 至少应有一个门可通过设备的最大部件;

    3有检修车辆进出的厂房出入口，其宽度和高度应能使车辆方便通过:

    4 便于事故时安全通行:

    5 安全疏散的门，应向外开启。有可燃介质设备的房间的安全疏散门，不应少于两个;但面积小

于60m，的乙e、丙类液体设备的房间可只设1个.
4.1.4在两层或两层以上的生产厂房内布置设备时，厂房结构应考虑设备吊装的要求，并应按设备检

修部件的大小和吊车行程的死点位置设置吊装孔和通道。吊装孔的位置应设在厂房出入口附近或便于

搬运的地方。多层楼面的吊装孔在各楼层的平面位置应相同。

4.1.5 同一建筑物内，布置不同火灾危险性质的房间，其中间隔墙应为防火墙。

4.1.6控制室应靠近装置的主要操作区布置，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应布置在散发粉尘、水雾和有毒介质的设备的常年最小频率风向的下风侧;

    2应远离具有振动和噪音的设备，否则应采取隔振和防噪音措施;

    3应避开电磁干扰的区域，否则应采取防护措施;

    4控制室朝向具有火灾危险设各侧的外墙，应为无门窗、洞口的非燃烧材料实体墙;

    5控制室可单独设置，也可与车间办公室、化验室、变配电室毗邻;对多层建筑物控制室宜布置

在底层，若生产需要或受其他条件限制时，可将控制室布置在第二层或更高:
    6两个或两个以上联合装置或装置共用的控制室(即中央控制室)，距甲、乙类或明火设备不应

小于25m;距丙类设备不应小于15m.

4.1.7变配电室的位置宜靠近负荷中心并符合下列要求:

    1便于引接电源;

    2 电缆的敷设方式和走向合理。

4.1.8 当装置距全厂的中心化验室较远，且分析项目和分析次数较多时，可在装置内设化验室，化验

室的面积按分析项目和次数多少确定。

4.1.9控制室或化验室的室内不得安装可燃气体、液化烃、可燃液体的在线分析一次仪表及采样管道。

当上述仪表安装在控制室或化验室的相邻房间内时，中间隔墙应为防火墙。

                                    4.2 构架的布置

4.2.1在构架上布置设备时，应结合结构设计考虑设备支座梁的合理布置，且宜将尺寸相同或相近的

设备布置在同一层构架上。

4.2.2靠近主管廊的构架立柱宜与主管廊立柱对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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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构架的层高应符合下列要求:
    1生产过程要求设备布置的高度;

    2 设备操作和检修的必要高度:

    3 管道布置的高度 (包括与管廊相连管道的高度)。

4.3 平台和梯子的布置

4.3.1在需要操作和经常维修的场所应设置平台和梯子，并按防火要求设置安全梯。

    1在设备和管道上，操作中需要维修、检查、调节和观察的地点应设置平台或梯子:

    2 相邻塔和立式容器的平台标高宜一致，以便布置成联合平台:

    3设备上的平台不应妨碍设备的检修，否则应做成可拆卸的;

    4在管廊进出装置处应设置操作平台，必要时也可沿管廊走向设操作检修通道。

4.3.2平台的尺寸应符合下列规定:

    1平台宽度不应小于0. 8m，平台上净空不宜小于2.2m;

    2 为设备人孔设置的平台，距人孔底部不宜大于0. 8m;

    3 为设备加料口设置的平台，距加料口顶面不宜大于1. Om;

    4 法兰连接的立式设备的平台与法兰面的距离不宜大于1. 5m,

4.3.3梯子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厂房和构架的主要梯子和操作频繁的平台的梯子应采用斜梯;

    2 成组布置的塔的联合平台宜采用斜梯;

    3 除上述场合外，宜采用直梯。

4.3.4梯子的尺寸应符合下列规定:
    1斜梯宜倾斜450。梯高不宜大于5m，如大于5m，应设梯间平台;

    2 斜梯宽度不应小于0. 7m;

    3直梯宽度宜为0. 4-0. 6m;高度超过2m的直梯应设置安全护笼。

4.3.5 设备上的直梯宜从侧面通向平台。攀登高度在 15m以内时，梯间平台的间距应为 5-8m;超

过15m时，每5m应设梯间平台。

4.3.6 平台的防护栏杆高度为 Im，距地面20m以上的平台的防护栏杆高度为 1. 2m。防护栏杆为固

定式防护设施，影响检修的栏杆应为可拆卸的。
4.3.7在设置平台有困难而又需要操作和维修的地方可设置直梯或活动平台.

4.3.8 平台荷重宜按2000N/m2均布荷载设计，检修平台宣按4000N/m2 均布荷载设计。大型设备的

检修平台应按其最大检修部件的荷重考虑。

4.4 通道的布置

4.4.1进行设备布置时，应根据施工、维修、操作和消防的需要，综合考虑设置必要的通道和场地。

4.4.2在装置内部，应用道路将装置分隔成为占地面积不大于10000m“的设备、建筑物区。

    当合成纤维装置的酷化聚合、抽丝与后加工厂房的占地面积大于10000m,时，应在其两侧设置通道。

4.4.3装置内主要车行通道，应与工厂道路衔接。

4.4.4装置消防通道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装置内设贯通式道路。当装置宽度小于或等于60m、且装置外两侧设有消防通道时，可不设贯

通式道路。装置内的不贯通式道路应设有回车场地;

    2道路的宽度不应小于4m，道路路肩上管架与路面边缘净距不应小于lm，路面内缘转弯半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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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宜小于7m，路面上的净空高度不应小于4. 5m.

4.4.5 检修通道应满足检修机具对道路的宽度、转弯半径和承受荷载的要求，并能通向设备检修的吊

装孔。

4.4.6 装置内的主要车行通道、消防通道、检修通道应合并设置。

4.4.7 操作通道应根据生产操作、巡回检查、小型维修等频繁程度和操作点的分布设置。

4.4.8 各种通道的宽度应根据装置规模、通行机具的规格确定.其最小尺寸应符合表4.4.8的规定。

表4.4.8 装里内通道的最小净宽和最小净高(耐

序 号 通 道 名 称 最 小 净 宽 最 小 净 高

1 主要车行通道 4. 0m 4. 5m

2 消防通道 4.0 4.5

3 检修通道 4.0 4.5

4 管廊下泵区检修通道 2.0 3.0

5 操作通道 0.8 2.2

    注:①对于可能有大型通行机具通过的装Z.主要牟行通道的净宽和净高可适当加大.

4.4.9设备的构架或平台的安全疏散通道，应符合下列规定:

    1可燃气体、液化烃、可燃液体的塔区平台、设备的构架平台或其他操作平台，应设置不少于两

个通往地面的梯子，作为安全疏散通道。但长度不大于8m的甲类气体或甲、乙A类液体设备的平台
或长度不大于15m的乙:、丙类液体设备的平台，可只设一个梯子;

    2相邻的构架、平台宜用走桥连通，与相邻平台连通的走桥可作为一个安全疏散通道:

    3相邻安全疏散通道之间的距离，不应大于50m.
4.4.10 对塔区、多层构架等设备检修场地，应提出铺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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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词 说 明

对本通则条文中要求执行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一)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必须”;

        反面词采用 “严禁”。

(二)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70下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应，’:

        反面词采用 “不应”或 “不得”。

(三)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宜’，;

        反面词采用 “不宜”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采用 “可气


